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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主导权之争： 

近代浙西水利议事会的成立与改组 

张根福 邵将
1
 

【摘 要】：近代以来，受水旱天灾、兵燹破坏以及客民垦殖的影响，浙西水利遭受严重破坏。清末新政实施后，

清政府鼓励地方实行自治，乃有设立浙西水利议事会之提议。议事会筹设过程中围绕水利治权、经费来源即有激烈

争论。议事会成立后，为统筹地方水利工程，完善了组织框架和工程议决制度，力图处理好自治组织与政府权力的

关系，为浙西水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统一水利行政，浙江省设立了水利局，强化了政

府的水利主导权，并通过对议事会章程和相关制度的修订，削弱议事会的权力，使其逐渐融入以政府为主导的水利

行政体系之中。浙西水利议事会的成立与运作体现了近代政局动荡下社会精英参与政府管理、分享政治权力的意图，

但作为政治权力的附庸，社会精英阶层只能在既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利益诉求，无力阻拦南京国民政府重建政府权

威的努力。 

【关键词】：浙西水利议事会 主导权 成立 改组 

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对于近代江南地区水利机构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多数研究集中

于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如周勇军《北京政府时期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探究（1919-1927)》1、陈岭《民国前期江南水利纷争与

地方政治运作——以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为中心》2，都以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为研究对象，前者关注机构本身，后者则重视机

构运行中国家、地方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胡勇军《“与水争地”抑或“与民争利”：民国初期太湖水域浚垦纠纷及其背后利

益诉求研究》3，虽然主要关注太湖局密谋放垦湖田背后的国家与地方之争，但仍是以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为研究对象。在

其它地区水利机构的研究方面，冯贤亮、林涓《民国前期苏南水利的组织规划与实践》4，以民国前期苏南的水利进程为研究对

象，从江南水利局、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组织的调查、规划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着手，研究其中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

系。常嵩涛《水利、主权与市政视野下的上海浚浦局（1905-1938)》5，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浚浦局为研究对象，但它不

是简单地关注浚浦局对水利变迁的影响，而是注意到浚浦局背后涉及到的主权以及与市政的关系。 

与上述研究相比，对近代浙西 6 水利建设的重要机构——浙西水利议事会的研究则比较薄弱，目前学界尚无专文进行论述，

但在个别论著中有所涉及，如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有一节提及浙西水利议事会的设立，胡吉伟的博士论文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7 对浙西水利议事会亦有所论述，但都没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更没有关注到浙西水利议事

会在 1927年前后的变化。为此，本文以浙西水利议事会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浙西水利议事会筹设、成立、运作和改组过程

的分析，探析晚清民国以来浙西地区水利机构的变迁及其动因，揭示地方自治组织与政府机构围绕水利主导权展开的争论及近

代政局动荡下社会精英参与政府管理、分享政治权力的意图和无奈。 

一、水利经费与治权之争：浙西水利议事会的筹设 

“浙西为禹贡扬州之域，厥田惟下下，而财赋甲于天下者，以兴水利故。”8 水利对浙西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比苏南

地区，浙西的地形更为复杂，自然环境极易成灾。加之近代以来，受水旱天灾、兵燹破坏以及客民垦殖的影响，浙西水利遭受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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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破坏，灾害时有发生。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浙江大雨，各地均发生水灾，但属杭嘉湖地区最为严重，9受灾人民“荡析离

居，饿莩载道”10，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冲击。晚清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枯竭，水利设施修复无力。20世纪初，浙西水利情况

已十分严峻，“浙西之水悉归太湖。今则江流久噎，湖水亦壅，若不及时疏治，恐数百年后，西浙居民不仅流为饿莩，将有鱼鲎

之患矣”10。在此背景下，地方乃有成立浙西水利议事会之提议。 

清末新政给浙西水利议事会的成立提供了契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发文提倡自治，鼓励各省成立谘议局，号

召地方士绅加入，希望以此扩充政治参与的对象，增强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延续清王朝的统治。 

宣统元年（1909 年），浙江省成立谘议局并召开第一届谘议局会议。会上，有嘉兴议员提出《兴复浙西水利草案》，请求疏

浚杭嘉河道。在湖州议员的建议下，后来的议决案将湖州也纳入其中。
11
会后，浙江省巡抚批准公布 17 件议案，包括农田水利

会规则案和修浚浙西水利案，12并颁布了《农田水利会规则》与《修浚浙西水利办法》。13《农田水利会规则》规定，“关于农田

间水利之土功事业，相度水道形势或筹疏浚或议兴修，其组织之公共团体以本会规则定之”，“凡关于农田水利之应筹疏浚及兴

修者，各乡庄董图及与水利之关系人，得就地自筹，组织团体，即命曰农田水利会”。14《修浚浙西水利办法》则规定，“由杭

嘉湖三府绅商领袖就省城组织浙西水利议事总会，由杭嘉湖道监督之”，在本府范围内，可以“组织水利分会执行其事务，如有

关于协议者，得由总会联络之”
15
。 

尽管《修浚浙西水利办法》明确规定杭嘉湖三府绅商领袖可以组织浙西水利议事总会及其水利分会，但在操作过程中却碰到

了许多实际困难，尤其是修浚浙西水利的经费来源问题一时无法落实，故浙西水利议事会暂时未能宣告成立。按宣统元年（1909

年）公布的《修浚浙西水利办法》，浙西水利经费有三类来源，分别是善后丝捐、船捐以及罚金。善后丝捐从浙西三府项下各自

提充；船捐为“凡小火轮及公司船进出口者各捐洋一元”，“其有轮船拖带之民船进出口者各捐洋五角”；罚金为因受罚则处分

所收。
15
罚金虽无人反对，但将善后丝捐作为浙西水利议事会经费浙西三府态度并不积极，各府均称善后丝捐“已挪移一空”

16
，

所剩不多，需由其他筹款补充或从全省善后丝捐中提取。如杭州府称“杭属丝捐为数无多，以之兴修水利，不敷甚钜，应请厘饷

局尽数先行提拨外，再筹的款补充”；湖州府则称“除本府善后丝捐外，应请于通省善后丝捐内提拨三万元济用”15。至于船捐，

因主要是针对日商，对地方利益损害不大，故地方政府不予反对，但作为被征收对象的日商，却持有不同意见。浙省政府与日本

领事进行了交涉，希望日本领事同意对过往日船征收相关费用，但遭到日本领事的拒绝。日本领事以船捐的征收并非日本一国之

事，需要各国的领事一致通过为由，拒绝了浙省政府的要求。17由于经费来源问题没有解决，最终拖慢了浙西水利议事会成立的

步伐。不久，清政府灭亡，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第一届浙江省议会召开，会上再次通过了浙西水利修浚案并于 1914年公布。 

1913 年通过的浙西水利修浚案，有意将抵补金附捐作为治水经费，因抵补金附捐涉及到各地公共事业，消息一经公布，反

对声浪迭起。如崇德县以“该县抵补金附捐向征每石五角，以二角充积谷及公益之用，以三角充初等小学经常之费”为由，请求

另行筹办治水经费。但浙江公署态度强硬，批文“事关浙西各县，本公署自能通盘筹画，尤非该县少数人民所能越渎”18，并呈

请谘议局议决。海宁县士绅“以是项抵补金支配教育、积谷、警察、地方公益习艺所之用，电请免提，另筹治水专款”，被政府

以“疏浚水利亦属地方要政，频年水旱，田禾歉收，未始非河道失修之所致。与其议赈于既荒之后，孰若筹浚于未荒之先”19为

由反对。浙江民政厅发布公告：“无论原案规定，在抵补金附捐内提拨或兼在地丁项下带征，均应一律办理。”201915年，浙江

省公署谘议会和水利委员会联合对修浚浙西水利案进行核议，21 经专案指定，抵补金附捐成为浙西水利经费来源。20“自四年份

起，于抵补金附捐内每石提银三角，并以前留存之抵补金附捐一律拨充水利经费。”19 

1916年浙江省议会召开第二届常年会议，时任浙江省省长吕公望提出《修浚浙西水利修正案》，其中略去了浙西水利议事会，

意图由政府主持对浙西水利的修浚，其目的是希望政府能够掌控浙西水利经费。此举遭到德清籍议员许炳堃与其他两位议员的

坚决反对，并以“修浚浙西水利，筹地方之款，办地方之事，性质纯属自治，当由地方组织机关董其事务，不可与水利委员会之

为官治者相混”为由，仍主张由地方自治机构负责浙西水利的修浚工作。此举得到议员们的支持，并最终获得通过。1916年 11

月 11日，修订后的《修浚浙西水利修正案》公布，成为后来浙西水利议事会的“根本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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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第二届浙江省议会上，浙西水利经费来源问题再次引起激烈争论，经讨论，抵补金附捐被删除，最终确定浙西水利经费

来源有四个：地丁附捐、货物附加捐、丝捐以及茧捐。除地丁附捐由地丁银带征外，其余均由统捐局或茧捐委员带收，并由财政

厅按月拨解至议事会经费存储的银行。其中地丁附捐为每地丁银 1 两，带征浙西水利经费银元 5 分。货物附加捐为浙西各统捐

局所征货物，每正捐银元 1元，带征浙西水利经费银元 6分，随正捐带收。丝捐为运丝经丝每包加抽大洋 1元，由统捐局带收。

茧捐则规定干茧每百斤加抽大洋 5角，由茧捐委员带收。23最终浙西水利议事会的经费得以确立。 

1917 年秋，时任浙江省长齐耀珊令浙西十五县选举各县水利议事会会员，由浙江省署加委充任，并委任杭县知事姚应泰、

水利委员会技正林大同、杭县会员祝震三人筹备浙西水利议事会。9月 21日，浙西水利议事会正式成立。22 

二、统筹地方水利工程：民国前期浙西水利议事会的运作 

（一）组织框架 

浙西水利议事会经费由浙西 15 县人民负担，会员人数按照每县 1 人的原则，定为 15 人。各县会员由县议会推选，“被选

者不限于县议员，但县议会议员当选时不得兼充”
24
。在 15名会员中选举产生正副会长，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25
依据此原

则，选举出了议事会的初始会员：“杭祝君震，海宁张君竞勇，余杭张君立，嘉兴盛君邦采，嘉善徐君士焘，崇德曹君元朗，海

盐李君开福，平湖朱君景章，桐乡沈君濬昌，吴兴潘君澄鑑，德清徐君允一，长兴蒋君玉麟，武康陈君其禾，孝丰叶君向阳，安

吉张君畇。”26其中，潘澄鑑为第一任会长，李开福为副会长。议事会开会期间，由全体会员进行工程议决，非开会期间，则由

正副会长驻会，以处理相关事务。其余十三名会员则按四四五组合，抽签分成三组，按月轮流驻扎办事处，“有协助正副会长处

理会务之责”27。 

浙西水利议事会办事处设在杭州新市场惠兴路。28办事处设有三个科室，分别是文牍科、技术科和会计兼庶务科。其中文牍

科 4人，包括文牍员 1人，书记 2人，速记 1人。文牍员负责处理五类事项：文件起草及各种纪录、编制议事日程及应议事件分

配、保管档案、保管图书记录、收发文件；书记负责辅助文牍员工作，并专司缮写事宜；速记专司会场记录。技术科设技术员 1

人，负责调查测勘、工程复估以及工程制图等事项，必须熟谙水利工程，专备“会员考究工程之用”。29会计兼庶务科设会计兼

庶务员 1人，主要负责办理五类事项：议事会经费收支、编造常年预算决算及每月收支表册、保管议事会各种器具、印刷文件及

投票纸分配、工役雇用进退事项等。30 

（二）工程议决与实施 

浙西水利议事会实施的工程一般需在议事会会议上进行决议后方能进行。议事会会议分常会与临时会两种。常会每年春秋

季各开一次，临时会则在遇到紧急水利情况时召开。 

议事会所审议的水利议案分为三类：官厅交议、会员建议及人民或团体请愿。对这三类水利议案，议事会需要决定工程的先

后缓急，并对相关工程的预算与决算进行决议。同时，涉及维护和发展十五县水利的一切规章制度，都需由议事会决议。由此可

见，议事会对浙西水利工程具有相当大的议决权限。但议事会并非彻底的自治组织，因为所有的决议事项，都须由省长“核定批

准，方能有效”，如省长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发回复议，甚至“派员复查”29。议事会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其存在是基于当时

政府权力所限与财政的匮乏，它是填补政府权力缺失的非政府机构，而非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在兴修地方水利的公共目标上，两

者有着基本一致的价值与目标取向，这也是议事会得以存在的基础。 

浙西水利议事会议决的工程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议事会负责的工程修浚，如第一届常会通过的工程项目，基本上为跨县境

的重要工程；另一类是县境之内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采取经费补助的形式，由地方自主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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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浙西水利议事会颁布《浙江水利特别经费补助规则》，对各县范围内的水利紧要工程进行经费补助，规定各县工程

补助“须备具建议书及工程计划，交由本会核议，或由县呈请省长交议”；议事会议决通过、省长核准之后，由该县县知事于工

程开始时“按数向本会备文领取”；如果特别经费属于该县征存未解之款，则由县政府照数拨给，报议事会查核；补助经费到县

或照拨后，须呈报省长备查；该县工程开办时，“除呈县转报省长查核外，应先将开办日期及预算书交由本会查核”；工程进行

中，议事会可以“随时派员到工查察”，工程结束时，该县“应造具结算书二份，报告县知事验收，转报省长并分报本会查核”31。

可见，此时浙西水利议事会基本掌握工程议决的主动权。 

浙西水利议事会积极发挥组织职能，举办“工程亦颇不少”28，如先后议决疏浚杭县乔司乡上塘河支港工程，吴兴頔塘工程，

孝丰乌墙弄辟河工程，安吉梅溪工程，桐乡金牛塘河道工程，平湖皇姑塘河道工程，长兴夹浦等溇港工程，嘉善华亭塘河工程，

吴兴北塘河、溇港、碧浪湖、菜花泾工程以及泖河上游汪德口工程，南苕溪沙嘴等工程。同时拨款补助武康险塘工程、德清险塘

以及县城河道工程，桐乡县乌青镇市河工程、海盐县圩堤工程等。32可以说对浙西范围内的苕溪、南北湖、运河、溇港、泖河等

重要水利工程均有涉及。民国时期浙西水利事业在议事会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大成就。 

当然在具体的议决过程中，议事会不仅要考虑浙西水利的紧要工程，还需顾及杭嘉湖三府的各自需求。正如《浙西水利工程

设施经费分配方法案》所言，浙西之水“经流错出，支港纷歧，有以蓄为利者，有以泄为利者，有兼蓄泄为利者，上下游地势不

同，东西路情形亦异，各有所急，即各有当先，且工段有短长，需费有多寡，期限有迟速，若偏重一方，他处紧要工程不免向隅，

潦旱为灾，猝难防救”33，因此水利事业不能只偏重某一地工程，而要考虑各地之需要。故议事会在进行工程议决时，通常分为

甲、乙、丙三组，并在每组中议定工程的先后顺序。如议事会第一届常会分甲、乙、丙三组讨论后呈报议决开浚工程共五处：

“一、开浚南苕溪工程；二、开浚上塘河工程；三、开浚泖河上游汪德口至俞振塘及华亭塘茜泾工程；四、开浚崇桐嘉三县运河

工程；五、开浚溇港上游北塘河北横塘河工程。”其中第一、二项为杭属工程，第三、四项为嘉属工程，第五项则为湖属工程。

可知所谓甲、乙、丙三组，实际上就是以杭州、嘉州、湖州各自代表组成的地方利益团体。议事会在第一届常会之后给省政府的

呈文中也明确指出“夫凡事可与乐成而难与图始，第一期施工计划必使不倚不偏，庶地方之欲望既周，而办事之进行自易”34。

从中可知，议事会也承担着统筹协调杭嘉湖水利事业及其各府属利益的职责。 

议事会在统筹浙西水利建设过程中，虽不排斥新式机器的运用，但所采用的方法仍是旧式的治标方法，对于兴办流域内的大

型水利工程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易导致河道的再次淤塞，也多有经费虚靡之事发生。 

三、水利行政统一：浙西水利议事会的改组 

晚清以来，士绅阶层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占据优势地位，地方政府虽有意重建政府权威，收回水利治权，但因其时政局动乱，

政府力量有限，并未取得实际成效，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地方政府才逐渐收回水利治权。 

（一）合并危机 

浙西与苏南等地同属太湖流域。1917 年前后，江苏省先后设立江南水利局和江苏水利协会。为更好地进行太湖流域的水利

工程建设，两省设立江浙水利协会。1919 年，经两省提议，总统准许，在江苏吴县设立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并在浙江杭

州设立分局，由钱能训任总理，王清穆、陶葆廉为会办。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测量工作，兴

办了系列工程，但多局限于江苏境内。
35
 

1927年 5月，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撤销，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成立，直隶国民政府。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成立前后，

社会上便有将江南水利局、浙西水利议事会撤销合并至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之提议，政府也有此意，并致函浙西水利议事会，称

由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处长沈百先负责太湖上下游一切水利工程，不日将赴浙西水利议事会接收仪器、图表、文件等。5 月 31

日，议事会将其保管的存有浙西水利经费的浙江地方银行存折移交给沈百先，共有经费 52613.31元。沈百先称此项经费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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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浙西水利的治标工程。不久，沈百先先后两次在此笔经费下动支 9212 元，称其中 3212 元用于水文测量，6000 元为杭湖两

属的工程经费。但据两地工程事务所主任回复，他们并未收到相应经费。事后，经议事会向国民政府财政部查证，证明沈百先

“显系捏词冒领诈欺取财”
37
，议事会将此事上报浙江省政府。 

10 月，浙江省政府向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致函质问，请求归还所挪用经费。同时，省政府通知议事会，“在治本工程未开

始以前，治标工程及其经费”38由省政府负责。不久，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回函称，目前无力全额归还所挪借款项，必须等到中

央拨款到达之后，方能如数归还，但可以先行偿还 3212 元。39 如此，浙西水利议事会已不可能合并至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浙

江省建设厅也认识到加快本省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性，称“浙西水利经费本系地方附加税，所有浙西水利工程自应由本省政府

主持办理”。40 

（二）政府水利权力的强化：水利局的成立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始重建政府对地方事务的主导权，统一水利行政治权也成为必然。同年，南京政府重新划定

了机构职权，规定水灾防御属内政部，水利建设属建设委员会，农田水利属实业部，河道疏浚则属交通部。在地方实行“省制改

订”，规定各省水利行政由建设厅负责，受命于省政府。20世纪 30年代，以水利行政职权不专、系统紊乱为由，国民政府先后

颁布《统一水利行政及事业办法纲要》和《统一水利行政事业进行办法》，加快了全国水利行政统一的步伐。 

1927 年 8 月，浙江水利委员会裁撤，水利事业由建设厅管理。“水利工作为建设事业之一，而又最关重要，其利其害，直

接及于人民。浙江有鉴于此，自上年起，特设局专管其事”41,1928 年 8 月，以钱塘江工程局为基础，改组成立浙江省水利局，

隶属于浙江省建设厅，负责办理“全省水利工程及关于水利兴革事务”42。 

水利局设局长一人，处理全局事务；总工程师一人，辅助局长指挥技术人员办理测勘及工程事务；两人均由建设厅荐请省政

府任命。水利局下设总务、工程两处：总务处设处长一人，处员、助理员若干，其职责主要是办理预决算、收付款以及各种稽核

事务。工程处设处长一人，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工程员若干，其职责为查勘及编制报告、测量及编制图表、工程设计及预算、

工程实施及考核、工程统计、仪器图表及工用器具保管等。421929年，浙江省水利局对组织规程进行修订，由两处变为四科。其

中第一科负责查勘及编制报告、测量及编制图表、水文观察记载及统计和仪器保管等事项；第二科负责工程设计、工程预算、调

制设计图表及工程统计事项；第三科负责工程实施、工程考核、材料购置检查和材料保管收发事项；第四科负责规章拟定编纂、

文件收发保管、预决算编制、款项收支稽核、收支簿册统计、器具清耗物品购置检查及收发保管事项。人员设置变为局长一人，

总工程师一人，秘书一人，科长四人，工程师、佐理工程师、工程员、佐理工程员、科员、事务员、书记各若干人。43 

浙江省水利局成立后，为了兴革水利，拟定了许多工程计划，大致可分为八类：一、防御水灾；二、整理江岸；三、沟通钱

江运河；四、飞机测量；五、开辟航路；六、筑港；七、灌溉与填垦；八、利用水力等。41 

从浙江省水利局的人员设置、组织规程修订、水利工程规划的拟定可以看出该局业务的逐渐细化及对工程管理的日益重视。

前总务处成为第四科，并且前三科基本涵盖水利测量、工程设计以及工程实施的全过程。水利业务不仅仅针对水灾的防御和河道

的整治，而且涉及其他方方面面；其着眼点不仅关注地方水利，更关注浙江水利全局。以往“由地方推选人员，组织水利议事会，

遇有工程，另设事务所办理，数年以来，颇有成效。惟各事务所漠不相关，各自办理，既无统一之测量，亦无统盘之计划。至民

国十七年秋季变更组织后，将工程划归本局办理”
44
，可见水利局强化政府水利权力的勃勃雄心。 

（三）浙西水利议事会权力的削弱：章程修订 

浙江省水利局成立后，政府部门通过修改议事会章程、补助经费制度等，逐步剥夺了浙西水利议事会权力，使水利治权收归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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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成立前，浙西水利工程的经费收支、预决算由浙西水利议事会核议之后再转呈省政府批准或备案。1928 年，在统一

计政的名义下，浙江省建设厅下令，嗣后各工程事务所“关于经费收支预算计算决算等案件，即由各该所直接呈厅，毋庸仍用该

会转呈之手续，其有应由该会审查核议者，亦由本厅发交该会审查核议”
45
，即各工程事务所所需经费不必经过浙西水利议事会

核议，由政府部门直接决定。为更好达成此目的，政府部门决定对浙西水利议事会章程进行修订，进而改变议事会的经费补助制

度。 

浙西水利议事会以 1916年《修浚浙西水利修正案》为根本法，此案长期未予修订。1928年，浙江省政府通过《修正浙西水

利议事会章程》，对《修浚浙西水利修正案》进行补充和修订，因修订幅度不大，没有引起议事会成员太多关注。在此基础上，

1930年，省政府又先后两次修订通过了新的议事会章程。与之前章程相较，1930年章程在内容上有重大改变，激起议事会成员

的严重不满，向建设厅提出抗议，抗议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 

第一是议事会的审议权限。1930年新章程将 1928年章程中“讨论省政府交议水利工程规划及预决算书”一条改为“审查省

政府建设厅交议水利工程决算书”，并删除“省政府制定之水利工程计划及预算决算案，于开会时由省政府派员到会说明之”46

一条。新修章程将原先归属议事会的讨论水利工程计划及预算书的权利撤销，使得议事会空有议事其名，而无议事之实。 

第二是议事会的经费来源。南京国民政府裁厘后，议事会“经费竭蹶”47，虽向政府呈请筹款拨补，但新章程并未予以关注。 

第三是会员的选举。1928 年章程规定，议事会会员“由浙西与水利有关之杭州市长及十五县县长会同市县党部每市县推举

一人”48，呈请省政府委任。此条尚可为议事会成员接受。但 1930 年章程将此条修订为“每市县推举二人，呈请建设厅核定一

人”49，危及议事会会员切身利益，使得会员十分不满。 

浙西水利议事会的抗议并未引起建设厅重视。建设厅声称，“各区水利议事会章程，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通过，各区均应遵

守，碍难分歧”47。对于议事会抗议各点，建设厅均予以强硬拒绝。“凡该区水利工程，经本厅核定，认为应行修治，饬水利机

关测勘计划者，该会应即会同估计工程预算，并各具名签章呈报核饬修治”47，既然已经邀请议事会会同估计，就应视为议事会

已经参与讨论，意即，省建设厅认为应该修浚的工程，就必须予以通过。关于议事会经费，建设厅回应“将来应尽先抵补省库因

裁厘而受之损失，如尚有余，再行酌核办理”47，并未引起重视。至于会员人选问题，建设厅认为“各市县会员，由各市县政府

会同市县党部推举二人，呈请本厅核定一人转呈委任者，原所以慎选人才，以期会务之进展，与议事机关之精神，实无抵触”47，

因此没有讨论之余地。 

除章程修订外，为节约经费，建设厅修订了经费补助制度与征工方式。议事会原有相当经费用于各地补助兴修工程，水利局

成立后，认为“本省水利经费，以省库竭蹶，历年俱有减缩，除海塘岁修月修，能免维现状外，其他防洪治河灌溉等工程，非就

受益田亩，征收工费，无以观厥成”50，决定由受益田亩进行出资。同时，建设厅认为，浙西之所以从膏腴之地转为贫瘠，根源

在于“主要之苕溪运河，各水道，未能根本整理”51。为了修浚苕溪运河各河道，水利局已着手进行测量工作，但“将来疏浚筑

坝，及建蓄水库各项工程经费，为数必不在少。浙西水利经费，自应特别蓄养，以应要需”，为了积攒资金，建设厅规定，“关

于一县之普通水利工程，应由该委员会筹款办理。至支流小河，池沼圩堤等局部水利工程，更应遵照前颁《征工规则》，分别进

行”51。即如果不是全县或者两个县以上的紧要水利工程，不得于浙西水利经费项下拨款。据浙江省水利局造送 1930年度浙西水

利经常费岁出预算书，“浙西测量队经常费银三万一千八百三十六圆，浙西工程队经常费银二万五千一百六十四圆”52，可知水

利局着眼于水利测量，有全盘统筹浙江水利的意图。 

四、结语 

浙西水利议事会是在浙西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而政府能力有限，无法有效进行地方水利公益事业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

在水利议事会成立的最初十年间，它为浙西水利设施的修复做出很大贡献。议事会不只是兴修了诸多地方水利工程，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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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议事会的经费补助政策，鼓励了地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但限于自身经费，囿于地方愿望，议事会很难举办大型

水利工程，只能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浙西水利议事会的运行模式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减轻财政压力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1930

年，浙江省水利局开始试推浙西模式，按流域将全省划分为五个大区。其中临安并入原浙西水利议事会，改称第一区水利议事

会；钱塘江流域的 24 个县称为第二区水利议事会；曹娥江、甬江流域的 11 县称为第三区水利议事会；灵江流域的 9 个县称为

第四区水利议事会；瓯江流域的 15个县称为第五区水利议事会。但因“经费既无着落，事业即无从进行”53，除第一区水利议事

会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得以存续外，其余各区水利议事会均于 1932年 4月宣告结束。第一区水利议事会的名号则一直沿袭，直至

1949年被杭州军管会实业部接收。54 

浙西水利议事会的成立与改组，从独立自主到沦为附庸，客观来讲，都可以归结于政府权力的伸缩。当政府的权力有限时，

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趁势而起，通过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来参与政治。一旦政府权力增长，开始有意识地与地方势力争夺公共

事业领导权，国家力量通常会取得胜利。通过合法手段，只需修订章程，便可以重新将权力集中于政府。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

在清朝末年还是民国初期，即便地方政府实力有限，但在制度安排中，浙西水利组织都给予了政府监督的权利，这是因为无论以

何种形式存在，在民众心中，政府都代表着公共利益以及社会秩序，拥有超脱于私利之上的超然性。 

浙西水利议事会的改组，不只是由于政府统一水利行政的决心，也出于浙江的特殊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始终在全国

处于特殊地位，国民政府十分注重浙江的发展，对于关系地方发展的水利也十分重视。政府在重构自身权威的同时，掌握地方水

利事业主导权也成为应有之义。浙西水利议事会的成立与改组显示了近代地方政权从混乱走向有序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与国家之

间的权益之争，也从侧面反映出水利与政治的特殊关系。 

注释： 

1周勇军：《北京政府时期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探究（1919-1927）》，《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3期。 

2陈岭：《民国前期江南水利纷争与地方政治运作——以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为中心》，《中国农史》2017年第 6期。 

3胡勇军：《“与水争地”抑或“与民争利”：民国初期太湖水域浚垦纠纷及其背后利益诉求研究》，《中国农史》2018年第

6期。 

4冯贤亮、林涓：《民国前期苏南水利的组织规划与实践》，《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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